
 

 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新建 

建筑应用预制内外墙板预制楼梯板 

预制楼板相关要求的通知 

各设区建设局（委）： 

为贯彻落实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委

省环保厅省质监局关于在新建建筑中加快推广应用预制内

外墙板预制楼梯板预制楼板的通知》（苏建科[2017]43 号）精

神，积极稳妥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，经研究，现对苏建科

[2017]43 号文中强制应用预制内外墙板、预制楼梯板、预制

楼板（以下简称“三板”）的规定做出如下要求： 

一、关于“单体建筑中强制应用的‘三板’总比例不得

低于 60%” 

（一）苏建科[2017]43 号文所指预制内外墙板、预制楼

梯板、预制楼板的构件类型，参照《江苏省装配式建筑预制

装配率计算细则》中对水平构件和预制内外围护构件的要

求。 

（二）“三板”应用项目实施范围严格按苏建科[2017]43

号文的要求执行。其中，单体建筑面积是指单体建筑地上部

分总建筑面积；单体建筑应用“三板”的计算范围是指单体

建筑室外地坪以上范围，出屋面的电梯机房、楼梯间、设备



用房及高层建筑裙房不列入计算范围，楼板不包含一层楼地

面和建筑屋面。 

（三）“三板”应用比例是指，预制内外墙板、预制楼

梯板、预制楼板应用面积之和对应项总面积之比。根据苏建

科[2017]43 号文的要求，强制应用部分总比例不得低于 60%，

具体计算方法见附件。计算时，对鼓励应用部分，可按一定

比例折减后计入总比例。 

二、关于应用“三板”项目的施工图审查 

（四）施工图设计文件深度应符合国家《建筑工程设计

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》（2016 年版）、《江苏省装配式建筑（混

凝土结构）施工图审查导则》（试行）的规定和要求。 

（五）应用“三板”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应编制装配

式建筑专项设计说明吗，并明确各单位建筑的地上建筑面

积、“三板”应用部位、“三板”应用总比例，提供相应的计

算书。 

（六）建设单位在报送施工图审查文件时，应在报审表

中填写“三板”应用情况的说明。 

（七）应用“三板”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应符合国家和江

苏省现行标准和有关规定，同时执行苏建科[2017]43 号文及

项目所在地地方政府有关规定。 

三、其他 



属于苏建科[2017]43 号文规定的“三板”应用实施范围

内的建筑，确因特殊要求不适合全部或部分应用“三板”的，

需经所在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确定。 

 

附件：单体建筑中“三板”应用总比例计算方法 

 

单体建筑中“三板”应用总比例计算方法 

 

     对于混凝土结构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对于钢结构  

 

式中：A 为楼板总面积； 

B 为楼梯总面积； 

C 为内隔墙总面积； 

D 为外墙板总面积； 

E 为鼓励应用部分总面积，包括外墙板、阳台板、遮

阳板、空调板； 

a 为预制楼板总面积； 

b 为预制楼梯总面积； 

c 为预制内隔墙总面积； 



d 为预制外墙板总面积； 

e 为鼓励应用部分预制总面积，包括预制外墙板、预

制阳台板、预制遮阳板、预制空调板； 

r 为鼓励应用部分折减系数，取 0.25。 

水平构件按投影面积计算，竖向构件按长度方向一侧

表面积计算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、窗等洞口面积。 


